





 
上行审环许字〔2023〕8号
                                     
关于江西元通新材料连续缠绕玻璃钢夹砂管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江西元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要求对我公司新材料连续缠绕玻璃钢夹砂管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的申请》收悉，环境影响报告表由江西明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根据技术评估专家的评估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批复意见
此项目为江西元通新材料有限公司连续缠绕玻璃钢夹砂管生产项目新建（环评类别：非金属矿物制品业58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306报告表）。租赁位于上犹工业园区南区赣州祺琳新材料有限公司3号厂房（厂址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4°35′15.214″，北纬25°45′44.711″），建筑面积约13200m2。分别布置生产区、原料区、成品区等生产车间及低压配电及办公室等公用辅助设施。新建废气、固废及噪声治理等环保工程。主要生产工艺：通过混料、缠绕、固化成型、切割、修整、检验及入库等工序加工成夹砂管材。购置连续缠绕一体机2台、管道离线修整机2台、管道水压试验机1台及其他设备，达产后形成年产玻璃钢夹砂管100万米的规模。
项目代码：2210-360724-04-01-455194，总投资1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元。
你公司应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做好运营期的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及妥善处置。
（二）严格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对生产过程的混料、固化成型废气中的苯乙烯、总挥发性有机物经“二级活性炭+催化燃烧”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切割废气中颗粒物经“脉冲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修整废气中颗粒物经“脉冲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
（三）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江西上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
（四）严格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优化高噪声设备工序，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减振等降噪措施，加强噪声防治管理，避免噪声影响。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一般生活垃圾交由环卫处置，其他废物暂存于20㎡贮存间回收利用，危险废物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要求建设和管理危险废物暂存间（12 m2）。废活性炭、废机油等危险废物经暂存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六）提高管理和运营水平，加强非正常工况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定期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加强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行控制，加强设备管理，认真做好设备、管道、阀门的检查工作，降低非正常工况发生频次及污染物排放量。
（七）严格落实污染源和生态环境监测计划。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要求，开展长期环境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定期向公众公布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三、其他要求
（一）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制度。按规定程序开展环境保护设施竣工自主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或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后方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二）积极主动配合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上犹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 5 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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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上犹生态环境局 上犹工业园区管委会 江西明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犹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5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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